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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东涌镇“1·27”一般涉渔乡镇船舶
失联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 1月 27日凌晨，我区接报一起事故：1月 26日

晚，东涌镇一艘涉渔乡镇船舶出海后发生事故，造成 2名人

员失联。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领导高度重视，

均作出指示批示，要求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同时迅速做好事

故调查工作，加强后续安全管理，严防类似事故发生。汕尾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也对该起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进

行挂牌督办。

为查清事故原因，查明事故性质和责任，总结事故教训，

提出整改措施，对事故责任人员提出处理建议，依据《安全

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渔业船舶

水上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区政

府组织成立了城区东涌镇“1·27”一般渔船失联事故调查

组（下称“事故调查组”），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事故调

查组由区政府常务副区长任组长，区安委办主任、区应急管

理局局长任常务副组长，汕尾红海湾海事处、区政府办公室、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区应急管理局领导同志任副组长，分

别从汕尾红海湾海事处、区应急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和水利

局、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区总工会和东涌镇抽调骨干人员组

成，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调查取证、人员问询、查阅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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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认定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性质和责任等，提出

了对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

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城区东涌镇“1·27”一般涉

渔乡镇船舶失联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违规出航、作业过程

中遭遇大风大浪恶劣天气导致船体侧翻，同时相关属地镇村

渔船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不力造成的一般涉渔乡镇船舶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东涌 01034”船基本情况

“东涌 01034”套牌船（事故船舶，以下按“东涌 01034”

船表述），系张*智实际所有，为张*智私下建造的“三无”

船舶，悬挂的船牌系张*智通过中间人施*狂（男，49岁，汕

尾市海丰县人）帮助，于 2022 年底由施*狂从卢*进处租借

而来，在东涌镇人民政府开展涉渔乡镇船舶登记时由卢*进

挂名登记纳管并取得《汕尾市城区东涌镇涉渔乡镇船舶临时

登记证书》。该船舶与卢*进原有的船舶外观、材质等基本

一致，船的长度比卢*进原有船舶更长约 3 米，船舶最近登

记时间为 2023年 10月 10日。

“东涌 01034”原船（以下按“东涌 01034”原船表述），

系卢*进所有，卢*进将船牌出借后闲置停放在汕尾市体育中

心旁河道，该船船体破旧，外部涂刷的“东涌 01034”字号

已模糊不清，船内侧悬挂卢*进早期取得的“东涌 01048”旧

船牌，新证登记时，“东涌 01048”船牌登记证书已由东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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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人民政府回收。

图 1：“东涌 01034”原船照片

（二）“东涌 01034”船登记情况

证书名称
《汕尾市城区东涌镇涉渔乡镇船舶

临时登记证书》

证书编号 （粤汕城东）涉渔乡临 01034

船名 东涌 01034

船籍港 城区

船舶登记所有人 卢*进

身份证号码 4****************9

所有人地址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东涌镇新地村新

中路西 2 号

船体材质 玻璃钢

作业类型 刺网

长度 11 米

宽度 2.8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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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型号 柴油机

主机功率 10 匹

救生消防设备
救生圈 1 个、救生衣 1 件、5kg 灭火

器 1 瓶

作业时限
2023 年 10 月 10 日至 2026 年 10 月

10 日（休渔期除外）

年审单位 汕尾市城区东涌镇新地村民委员会

最近年审日期 2023 年 10 月 10 日

发证单位 汕尾市城区东涌镇人民政府

发证日期 2023 年 10 月 10 日

表 1：“东涌 01034”船登记证书信息

图 2：“东涌 01034”船登记证书全船照（此船为新船）

根据《汕尾市城区东涌镇涉渔乡镇船舶临时登记证书》

（（粤汕城东）涉渔乡临 01034），2023年 10月 10日，新

地村委会盖章同意“东涌 01034”船纳入该村涉渔乡镇船舶

管理，同日盖章确认该船符合涉渔乡镇船舶安全生产条件要

求，2024年无年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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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时“东涌 01034”船船员情况

表 2：事故时“东涌 01034”船船员情况

据调查核实，本次“东涌 01034”船出航人员共 4人，

分别为张*智、张*润、王*明、张*政，均为四川省宣汉县人

（非汕尾籍人员）。事故时张*智为驾驶员，张*润、王*明、

张*政为船员，4名人员均未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和渔业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

（四）事故发生经过

经调查取证、人员询问和综合分析，确认事故发生经过

如下：

1.“东涌 01034”船出港情况

2025年 1月 26日凌晨 4时许，张*智驾驶“东涌 01034”

船载张*政、王*明、张*润从汕尾港中山渡口附近渔排出发，

计划前往汕尾港对出海域开展捕捞作业。出发时船上装载刺

网 140 余张、鱼桶约 15 个以及渔具若干，出航全程 4 人均

未穿戴救生衣。“东涌 01034”船驶出汕尾港后，沿着西南

方向行驶，6时许到达离龟龄岛以西方向对出约 6海里附近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在船任职 持证情况 有效期至

张*智 5****************2 驾驶员

持有普通船员

证书、未持有

机驾长证书

2028年12

月 22 日

张*润 5****************7 普通船员 未持证书 —

王*明 5****************2 普通船员 未持证书 —

张*政 5****************X 普通船员
持有普通船员

证书

2028年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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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后开始下网捕鱼，11时 30分许，到达距岸最远海域作

业（概位 22°31′16″N，115°16′8″E，距岸约 12海里）。

图 3：1 月 26 日“东涌 01034”船航行轨迹

图 4：“东涌 01034”船最远抵达捕捞位置（定位时间：1月 26 日

11 时 31 分，距最近海岸或最近岛屿均约 12海里）

2.事故发生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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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6日 9时 40分许，张*智等人陆续开始将下放的渔

网收起。17时许，海面渐起大风，“东涌 01034”船作业人

员仍继续收网作业。18 时许，渔网全部收网完毕，“东涌

01034”船开始回程。19时许，由于海上风浪变大，“东涌

01034”船摇晃摆动剧烈，大量海水进到船上，船体出现明

显倾斜，船舶最终被风浪拍打发生侧翻。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时，“东涌 01034”船位于 22°35′45″N，115°17′2″E

附近海域，为红海湾湾口海域。船上载有鱼货约 15 桶，重

量约 600斤，均排列摆放船舶中后部右边，网具放在船舶前

面甲板位置。三名船员（张*润、王*明、张*政）坐在船舶

中后部左边，张*智坐在船艉驾驶船舶。

图 5：“东涌 01034”船翻扣后现场照片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 4人落水，其中 2人失联，2人被救援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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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情况为：

张*智，男，汉族，失联时 60岁，四川省宣汉县人，在

事故中落水失联。

张*润，男，汉族，失联时 52岁，四川省宣汉县人，在

事故中落水失联。

张*政，男，汉族，34岁，四川省宣汉县人，在事故中

落水，后续被救援上岸。

王*明，男，汉族，54岁，四川省宣汉县人，在事故中

落水，后续被救援上岸。

2.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

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

关问题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115号）等规定，

核算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50万元。

（七）气象情况

1.天气预警情况

1月 25日 15时，汕尾市气象公共服务中心发布海上大

风警报，预报 1 月 25 日晚至 26 日汕尾附近海域东北风 6-7

级，阵风 8级；1月 26日 7时，汕尾市气象公共服务中心再

次发布海上大风警报，预报 1 月 26 日白天至夜间汕尾附近

海域东北风 6-7级，阵风 8级。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于 1月

25 日、26 日在工作群向各镇（街道）转发了 2 条海上大风

警报信息。

2.事故时间段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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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强冷空气影响，1月 26日 16时至 27日 16时，汕尾

市城区天气多云，气温介于 8~20℃，陆地普遍出现 6-8级偏

北阵风，海面最大阵风 8级左右，事故发生时间段事发海面

海浪高度 1米余高。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1月 27日凌晨 1时左右，张*政妻子何*菊先后向区农业

农村和水利局海洋综合执法值班室（对外称：区海洋综合执

法大队，以下按对外名称表述）、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报案

称张*政等人在 1月 26日早上从汕尾港轮渡码头（中山渡口）

出海后失联，请求帮助寻找张*智的船只（误报船号为：东

涌“01037”）。接报后，区海洋综合执法大队立即组织开

展核查，并与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联系沟通。根据何*菊提

供的船号信息以及系统查询的东涌“01037”船定位信息，

区海洋综合执法大队派出执法艇前往中山渡口海域进行搜

索，但一直未能寻找到东涌“01037”船。1时 40分许，区

海洋综合执法大队与何*菊再次核实确认失联船号为东涌

“01037”，随后，区海洋综合执法大队执法艇根据何*菊所

称的东涌“01037”船出航位置和路线继续向汕尾港轮渡码

头对出海域搜寻。凌晨 3 时 50 分许，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

向何*菊等人再次核实情况后，确认张*智等人驾驶的船舶船

号为东涌“01034”，最后定位在红海湾对出海域，随即将

情况向区海洋综合执法大队和红海湾海洋综合执法大队通

报，区海洋综合执法大队核查后确认该船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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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涌“01034”船确认失联后，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和

区海洋综合执法大队立即通传事故情况，并启动应急预案，

组织搜救工作。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接到事故报

告后第一时间到达中山渡口现场指挥部指挥搜救工作，市、

区应急管理、农业农村等部门和东涌镇政府主要领导、其他

领导同志也同时到达现场指挥部协调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1月 26日 19时许，东涌“01034”船即将发生侧翻，张

*政随机抓住两只泡沫浮标跳入水中，王*明则紧抓船舶顶蓬

支架，张*智、张*润则在船舶侧翻后落水，后续 4人便被海

浪冲散。1月 27日 4 时许，市、区核实东涌“01034”船情

况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立中山渡口现场指挥部，组织

渔政、海事、海警、海上搜救中心等单位 10 余艘公务船舶

和渔船、过往商船等民用船舶前往相关海域搜救，同时协调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出动 2架救援直升机协助搜救。结合海

上风向及洋流情况，搜救指挥部制定了详细搜救方案，划范

围、分区域开展搜救工作。9时许，救援直升机发现并救起

张*政。9 时 30 分许，救援直升机又发现并救起王*明。11

时许，救助直升机搭载张*政和王*明抵达珠海金湾机场，随

后再次起飞返回事发海域搜救其他失联人员。张*政和王*明

经检查确认健康后，被送回东涌镇政府。海上紧急搜救工作

持续到 1月 30日 8时 30分许，一直未能搜寻到张*智和张*

润两人，搜救工作开始进入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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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救治和善后处置情况

张*政和王*明抵达珠海市后，珠海市立即安排医护人员

对两人健康状况进行了检查，确认生命体征平稳，随后两人

被送回汕尾市。张*智和张*润落水后搜寻无果、下落不明。

东涌“01034”船确认失联后，东涌镇政府立即成立了工作

专班对接失联人员家属，协调做好善后处置工作。2025年 8

月 26 日，经东涌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张*润家属与张*

政达成调解协议，由张*政、卢*进、施*狂，以及相关渔业

从业人员（人道主义捐款），向张*润家属支付一次性补偿

费用 22.5万元。事故尚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四）应急处置情况评估

经调查，核实事故情况后，相关部门处置迅速，立即启

动了应急预案，及时报告了事故情况并组织搜救工作。搜救

过程中，搜救方案明确，及时请求了省级搜救直升机支援，

有效减少了事故中伤亡和失联人员数量。经评估，此次事故

应急响应快速高效，搜救工作组织及时，应急救援工作到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东涌 01034”船在预警风力超过出航规定风力、船不

适航、人不适任的情况下超员冒险出海并超航区航行，航行

过程中遭遇海上大风大浪恶劣天气，导致船舶翻沉，人员落

水。

（二）间接原因分析

1.“三无”船舶逃避政府监管。张*智为逃避政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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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租借他人船牌，悬挂在其私下建造的“三无”船舶上，

并以挂名纳管的方式将套牌后的“三无”船舶登记在他人名

下。

2.属地镇村安全管理责任不落实。东涌镇人民政府以及

新地村民委员会安全管理责任未落实，未按要求做好涉渔乡

镇船舶安全生产监管管理工作，未落实恶劣天气预警预报信

息传达工作，对辖区涉渔乡镇船舶违规转让、买卖、租借、

挂名纳管等问题排查整治不够到位。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排除人为故意、设备故障等因素

影响。

四、有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涉事船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东涌 01034”船。驾驶员和船员不适任，该船驾驶员

张*智和另外 3名船员均非汕尾户籍人员，张*智未持有机驾

长职务证书，张*润、王*明无普通船员证书，均不适任在船

岗位，违反了《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1]
、

第十九条第二项
[2]
等规定；在气象部门多次发布大风预警信

息的情况下，超员、超航区、超风级冒险航行，该船抗风等

级为 6级以下，出航时船上人员共 4人，到达最远海域距岸

或庇护地（陆地）超过 10 海里，违反了《汕尾市涉渔乡镇

[1]
《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十八条：每航次登船出海从事捕捞作业的人员不超过 2名，年龄

应在 18至 65周岁，且应为汕尾户籍人员，船舶所有人应随船出海。

持有渔业船员证书的人员，在证书有效期内可登船出海。
[2]

《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项：出海船员应满足下列要求之一：......2.持有机驾长

级别渔业船舶船员证书，2名船员出海另一名船员需持有普通船员以上级别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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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九条
[3]
等有关规定，同时，

在事发前数小时海面开始出现大风的情况下，未及时迅速撤

离避险；船证不符，张*智违规租借他人船牌，悬挂在其私

下建造的“三无”船舶上，并以挂名纳管的方式将套牌后的

“三无”船舶登记在他人名下，违反了《汕尾市涉渔乡镇船

舶管理办法》第十条
[4]
等有关规定；未在指定停泊区域靠泊，

该船靠泊点位于汕尾市城区中山渡口红卫码头附近渔排，不

属于东涌镇人民政府划定的指定停泊区域，违反了《汕尾市

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5]
等有关规定；未跟帮编

队出海生产，该船单船冒险出航，违反了《汕尾市涉渔乡镇

船舶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等有关规定。

（二）有关行业部门、属地党委政府和村委会履职情况

1.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作为区三长办，牵头建立了区

“三长制”综合治理工作机制、台风防御应急预案、涉渔乡

镇船舶减船淘汰方案等工作方案，通过工作会议、发布提醒

函、工作通知和督导检查等方式，对镇（街道）开展涉渔乡

镇船舶工作进行指导督促。作为区级行业主管部门，自 2024

年以来，开展了渔船安全检查行动 276次，出动执法人员 1019

人次，检查渔船 915艘次，排查隐患问题共 294宗，开出责

[3]
《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涉渔乡镇船舶应在本县（市、区）距岸或庇护地（陆

地）10海里以内、风力不超过 6级的条件下以跟帮编队形式出海生产，船员临水作业应穿着救生衣。禁止

在大风、大雾、大雨、强对流等不适航气象条件下出海作业，禁止无证驾驶、酒后驾驶、疲劳操作等危险

行为，禁止搭载未持有证书的人员出海，禁止跨县级辖区海域活动，禁止不符合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涉渔

乡镇船舶出海。
[4]

《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十条：涉渔乡镇船舶只允许自用，不得转让、买卖、租借、挂名

纳管及新造船舶。
[5]

《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划定涉渔乡镇船舶集中

停泊区域，规范日常停泊管理，登记造册并公告，确定管理责任人，定期组织核查。

除恶劣天气应急等特殊需要外，涉渔乡镇船舶应在指定停泊区域靠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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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整改通知书 93份，禁止离港通知书 32份。通过“清港清

湾”等专项行动，对港湾内“三无”船舶、违禁网具、浮标

等进行了专项排查清理。开展了渔业船员培训，渔业安全宣

传，及时在工作群发布了天气预警信息。但该部门在天气预

警信息传达手段和途径方面较为单一；对镇（街道）渔业安

全管理工作指导不足，在 2024 年下半年我区镇（街道）机

构改革，镇（街道）渔业工作负责人员大面积调整后，未针

对性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指导培训；“三无”船舶打击治

理工作组织开展不到位，对“东涌 01034”船长期套牌出海、

悬挂牌号不一致的“东涌 01034”原船长期停泊以及新地村

渔船停泊点长期停泊大量“三无”船舶等情况长期未发现并

予以打击；针对涉渔乡镇船舶管理信息化建设方面工作有待

加强。

2.东涌镇人民政府。按照涉渔乡镇船舶管理要求，对辖

区内涉渔乡镇船舶按村（社区）为单位进行了建档，实行了

“一船一档”管理，划分了涉渔乡镇船舶网格，明确了各网

格管理人员，开展了涉渔乡镇船舶减船淘汰工作。通过工作

会议和文件传达等方式对辖区渔船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部

署，开展了涉渔乡镇船舶安全检查工作。但在 2024 年下半

年机构改革后，部门工作交接不畅，出现工作履职不到位的

问题；未落实镇级、村级涉渔乡镇船舶安全管理责任，存在

镇级业务部门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人不明确、村级渔业安全生

产管理员不履职的问题
[6]
；存在未组织开展 2024年度涉渔乡

[6]
《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各镇（街道）应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指导村（社区）

结合实际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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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船舶检验工作
[7]
，未落实恶劣天气预警预报信息传达工作

[8]
，未组织开展辖区内涉渔乡镇船舶船员培训工作

[9]
等情况；

对辖区涉渔乡镇船舶违规转让、买卖、租借、挂名纳管、违

规出航等问题排查整治管控不到位，对长期停放在汕尾体育

中心旁河道的悬挂牌号不一致的“东涌 01034”原船以及大

量“三无”船舶未发现并处置；落实辖区涉渔乡镇船舶集中

停泊管理和跟帮出海作业要求不到位等情况。

3.新地村民委员会。设立了村级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员、

网格员，组织落实了台风等恶劣天气渔船回港避险和信息统

计报送工作，配合镇级开展了涉渔乡镇船舶安全检查工作。

但存在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工作责任不落实的问题，对负责管

理的涉渔乡镇船舶违规转让、买卖、租借、挂名纳管、违规

出航等问题排查不到位，未排查发现长期停放在汕尾体育中

心旁河道的未悬挂船牌的“东涌 01034”原船以及停泊点内

大量“三无”船舶；未督促涉渔乡镇船舶落实集中停泊管理

和跟帮出海作业要求等情况。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张*智，“东涌 01034”船实际所有人、船舶驾驶员。

作为非汕尾户籍人员，违规租借他人船牌套牌在自有“三无

船舶”上，并以挂名纳管的方式逃避政府监管；安全意识淡

[7]
《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涉渔乡镇船舶应由所属镇（街道）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

全技术状况评估，必要时可要求船舶所有人提供专业机构或正规船厂出具的检验合格报告。
[8]

《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辖区海域受热带气旋、强对流等恶劣天气影响期间，

渔业主管部门应及时向所属涉渔乡镇船舶所有人发送预警预报信息，安全生产管理员应及时跟踪预警预报

信息传递到位。
[9]

《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船员应相对固定，每年应参加 16小时以上由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的安全生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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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无视涉渔乡镇船舶安全管理规定，在气象部门连续发布

6级以上大风预警，且全船无人持有机驾长职务证书的情况

下，违规组织超员、超航区、超风级出海作业，在事发前数

小时海面开始出现大风的情况下，未及时组织人员迅速撤离

避险；临水作业未穿戴救生衣，未落实进出港报告和跟帮生

产制度，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下落不

明，建议依法暂免于追究事故责任，其船员证书由区农业农

村和水利局进行注销。

2.张*润，“东涌 01034”船船员。非汕尾户籍人员，未

持有船员证书，临水作业未穿戴救生衣，违规出海作业，鉴

于其在事故中下落不明，建议依法暂免于追究责任。

3.卢*进，“东涌 01034”船船牌所有人、船舶登记所有

人。违规租借“东涌 01034”船船牌给他人，由司法机关依

法进行处理（2025年 1月 28日已由汕尾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建议东涌镇人民政府根据《汕尾市

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注销“东涌 01034”船

的登记纳管资格，将“东涌 01034”原船按“三无”船舶相

关规定依法处置，并收回船牌、船舶证书、定位设备。

4.张*政，“东涌 01034”船船员。非汕尾户籍人员，临

水作业未穿戴救生衣，违规出海作业。建议由区农业农村和

水利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5.王*明，“东涌 01034”船船员。非汕尾户籍人员，未

持有船员证书，临水作业未穿戴救生衣，违规出海作业。建

议由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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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狂，男，汕尾市海丰县人。在张*智为自己的“三

无”船舶寻找牌照套牌过程中，作为中间人帮助张*智向卢*

进租借船牌。建议由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六、对有关政府部门、属地党委政府和村委会的处理建议

（一）对有关人员的处理建议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有关政府部门、党委政府

等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等线索及相关材料，移交纪委监

委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二）对有关政府部门、属地党委政府和村委会的处理建议

1.东涌镇人民政府。未压紧压实镇村渔船管理工作责任，

渔船安全管理工作不落实，建议由区三长办进行通报批评，

同时责令东涌镇人民政府向区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2.新地村民委员会。渔船安全管理工作不落实，建议由

区三长办进行通报批评，同时责令新地村民委员会向东涌镇

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3.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落实行业管理责任不到位，对

镇（街道）渔业安全管理工作指导不足，天气预警信息传达

手段和途径方面较为单一，组织开展“三无”船舶打击治理

工作不实，建议责令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向区人民政府作出

深刻检查。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压实渔业安全管理责任，确保链条责任传导到位。

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各镇（街道），特别是东涌镇要

深刻吸取本次事故中船舶主体责任、镇村管理责任未落实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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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事故发生的教训，严格压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

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东涌镇要按照《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

管理办法》的要求，明确镇、村两级涉渔乡镇船舶安全管理

责任人员和责任内容，督促相关人员严格履行责任。同时，

要严格落实渔船网格化管理，加强对渔港、岙口、渔船的闭

环巡查检查，强化对港口、岙口停靠渔船的安全监管。围绕

“一船一档”，严格执行定人联船制度，压实镇（街道）干

部分片包区、村（社区）干部分格包船责任，落实船主的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和船长的安全生产直接责任，完善镇村干部

与渔船船东、船主联系机制，实现渔船动态监管。

（二）全面开展排查登记，加强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

东涌镇及其他镇（街道）要进一步摸清辖区涉渔乡镇船

舶底数，认真开展新一轮核实登记，逐船核实船舶及管理人

具体情况，完善登记信息，全面准确掌握区各镇（街道）涉

渔乡镇船舶数量、停泊地，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核实登

记过程中发现船证不符、有证无船、非户籍经营以及存在转

让、租借、买卖、挂名纳管等符合《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

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的，坚决取消其涉渔乡镇船

舶登记资格，并按照《汕尾市涉渔乡镇船舶管理办法》第三

十八条规定及时收回被注销登记资格的涉渔乡镇船舶证书、

定位设备等，同时督促船舶登记所有人自行拆解或拖至第三

方拆船厂集中拆解，并同步更新涉渔乡镇船舶花名册。对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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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三无”、非法载客出海、无证驾驶、超员出海、不服从

安全指令等行为要依法从严从重查处，坚决发现一艘、打击

一艘，确保海上安全形势稳定。

（三）补齐安全管理短板，提升涉渔乡镇船舶管理水平。

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和各镇

（街道）要认真研究解决。一是东涌镇渔船停泊港口设置不

便民的问题，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要牵头相关镇（街道）统

筹梳理好我区适合停泊的停泊区域，结合群众切实需求和管

理要求，科学划定停泊点位；二是恶劣天气预警信息发布和

传达手段单一的问题，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要加强预警信息

发布平台建设，加强与气象部门、运营商等工作对接协调，

建立预警信息直达船舶所有人、船长和船员的发布平台，同

时，各镇（街道）要通过各种途径迅速传达天气预警信息；

三是渔船定位设备位置更新较慢的问题，区农业农村和水利

局和各镇（街道）要推进渔船定位装置更新升级，加强涉渔

乡镇船舶管理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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